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

2024年4月16日以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3人，实

际出席独立董事3人，会议由独立董事张平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全体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对拟提

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部分议案进行了会前审核并发表审核意

见如下： 

一、《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次预计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被担保公司

均为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担保

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

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本项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在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

案》 

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

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的严格监管。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

司管理办法》等相关金融法规的情形，未发现财务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的资金、信

贷、稽核、信息管理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财务公司运营合规，内部控制制度健

全，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恒通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在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提交董

事会审议。 

本项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修订<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

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 

修订后的风险处置预案，明确了财务公司在发生风险时的义务，要求独立董

事加强对财务公司的关注及监督责任，修订后的制度能够有效地防范、及时控制、

降低和化解公司及子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了资金安全，保护了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并且具有充分性和可行性。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修订<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

预案>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项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修订<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往来

管理暂行办法>的议案》 

公司修订后的资金往来管理暂行办法增加了财务公司动态监督义务，增加了

业务预警要求，能够有效控制资金安全，确保上市公司权益不受侵害，维护公司

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修订<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与南山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资金往来管理暂行办法>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项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张平华、孙明成、孙德坤 

2024年 4月 16日 

 


